
新闻采编人员、新闻记者证、记者站管理举报电话省委宣传部0731-82217471省广播电视局0731-84801033省新闻出版局0731-84302568全国新闻记者证管理及核验网络系统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A02

本报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
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今日女
报》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本报未能
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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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233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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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文 / 张西流
全国人大常委会 6月24日再次

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草案

二审稿修改收买被拐儿童可免追刑

责情形的规定，改为满足一定条件

可从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

拐儿童的行为拟一律被追刑责。

（6 月 24 日中国新闻网）
长期以来，因拐卖儿童有罪、

收买儿童无罪，导致买主大都逍遥

法外。最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6月，

由公安部挂牌督办、山东聊城警方

侦破的两起重大贩婴团伙案，涉案

人员分别被判处无期至一年半不等

刑期。但两起案件中的买主非但毫

发未损，被解救出来的 29 名婴儿，

反而因为无法找到亲生父母，仍旧只

能继续寄养在买主家里，等待未知

的命运。这似乎在告示社会：不仅

收买儿童无罪，而且代养儿童有功。

事实上，衡量一次打拐行动是

否成功，除了拐卖儿童的罪犯被绳

之以法、儿童被解救出来之外，还

有更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被拐卖的

儿童，最终能够安全回到亲人身边。

也就是说，打拐的目的，一是打击

犯罪行为，二是保护儿童的人身自由

等合法权益。然而，现实情况却是，

一些公安部门在打拐工作中出现了

“重打击、轻保护”的偏差，认为只

要将罪犯绳之以法，将被拐儿童找

到，就是大功告成了。特别是，往

往以“无法找到亲生父母”为由，将

被拐儿童推向社会，甚至送还给买

主。殊不知，这让打拐成效大大打

了折扣，甚至可以说是前功尽弃。

再者，拐卖儿童属于犯罪，路

人皆知。但很多收买儿童的人，认

为只要买来儿童不是以倒卖为目的，

就不构成犯罪，这是对法律的误读。

事实上，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即

使收买儿童不以出卖为目的，但只

要非法剥夺、限制儿童人身自由的，

均属于犯罪行为。问题是，尽管我

国规定收买儿童违法，但至今没有

对收买儿童的一方可操作的惩处法

条，造成了“拐儿童有罪，买儿童无罪”

的事实，这样何谈从源头阻止罪恶？

因此，收买被拐儿童将一律被

追刑责，即“买童有罪”，是司法的

一次反思和纠偏。众所周知，有需

求才有市场，买方本身就是始作俑

者，却得不到法律制裁，反而还能

得到孩子，这无疑会助长拐卖儿童

之风。打拐要想走出误区，当务之

急是要制定对收买人口犯罪行为的

惩处细则，堵住贩卖人口的源头。同

时，要建立起“打击与保护并重，保

护优先”的打拐机制及评价体系，

让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与亲人团聚，

才是打拐的终极目标。

新形势下禁毒工作更需有针对性
文 / 夏熊飞
在“6·26”国际禁毒日

即将到来之际，6 月 24 日，

国家禁毒委员会发布《2014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中国吸毒人员总量持续增长，

并呈低龄化、多元化趋势。

这也是我国政府首次对外发

布毒品形势报告。

（6 月 24 日中国网）
从《2014 年中国毒品形势

报告》可以窥见，当下的毒品

形势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如

低龄化、多元化趋势明显，在

册吸毒人员总量持续增长，以

冰毒、氯胺酮为主的合成毒品

滥用人员增多，毒品种类多样

化，毒品社会危害日益严重等。

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形势，都

要求我们的禁毒工作在坚持过

往的优秀做法之上，创新工作

方式，更加具有针对性，否则

就可能陷入被动。

吸毒群体由过去的无业人

员、农民、个体经营者、外出

务工人员为主逐渐向企业事业

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

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

散，吸食毒品的人员也呈低龄

化的趋势。这就要求我们扩大

预防与查处人群的范围，不能

像过去一样仅仅盯着酒吧、会

所等娱乐场所，学校、机关、

企事业单位同样也应该成为重

点盯防区域。只有社会上不存

在禁毒的盲区，才会让吸食毒

品者无处容身，从而产生威慑

作用。

而针对毒品种类多样化的

问题，则需要禁毒中的宣传科

普工作及时更新宣传内容与形

式。现在的新型毒品包装新颖，

隐蔽性强，极其容易造成误吸

食。这就要求从事禁毒宣传的

部门要第一时间掌握最新型的

毒品信息，并通过各种渠道广

泛传播其特性、外形、危害，

撕开毒品伪装的画皮，减少民

众误吸食的风险。

还有现今的毒品销售渠

道、方式也更加多样、隐蔽了，

不仅有过往的现实中交易，电

商、物流行业的发展也为毒品

的交易与流通提供了便利。这

样的便利意味着吸食者获得毒

品更加容易，贩卖毒品的风险

也大为降低。因而很有必要加

大对借助电商平台从事毒品交

易行为的打击，这条渠道不掐

断，毒品只会呈日益泛滥之势。

另外，毒品所造成的社会

危害也日益严重。最典型的当

属“毒驾”了，有专家指出“毒驾”

的危害更甚于“酒驾”，因毒

驾造成群死群伤交通事故的案

例也屡见报端。“酒驾”早已

入刑，可是“毒驾”却仍然未

被列入。好在相关部门已经开

始着手“毒驾入刑”的调研工

作，相信很快就能得出结论。

面对毒品造成的社会危害，相

关职能部门应未雨绸缪或亡羊

补牢，及时拿出具有针对性的

应对措施，将危害降至最低。

当然，民众也需要提高自

身警惕以及对毒品危害的认

识，做到自觉远离毒品，并协

助做好力所能及的禁毒工作。

■一针见血

新版火车票应该印上到站时间
文 / 张枫逸
继今年 3月火车票背面

更新新版《乘车须知》之后，

6月23日，记者从铁路部门

获悉，正面信息进行微调后

的新版火车票将于 8月1日

起在全国全面推行。不过，

此前在旅客中呼声很高的希

望增加的“到站时间”并没

有出现在新票面之上。

（6 月 24 日《北京青年报》）
一直以来，火车票上始终

只有出发时间，没有到站时间，

从而给广大旅客及接站亲友造

成不便。虽说网站上都有列车

时刻表，但不少旅客没有时间

或者不会查看。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权利。乘客购买

了火车票，就和铁路部门形成

了客运合同关系，后者理应明

确告知提供服务的真实情况，

其中就包括出发时间和到站时

间。火车票没有到站时间，属

于应该告知而未在合同中告

知，侵犯了旅客的知情权。早

在 10 年前，有律师专门就此

给铁道部长发函提建议，近年

来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

纷纷奔走呼吁。

对于不印上到站时间的原

因，沈阳等地方铁路局曾如是

解释：铁路的准点可精确到分

钟，但有时也会受到一些意外

因素的影响，做到每趟列车都

准点到达不太可能。担心晚点

而回避到站时间，这其实是一

种自欺欺人。列车运行计划

是事先安排好的，准点或晚

点都是客观事实，并不会因

为票面有没有印上到达时间而

发生改变。而对于广大公众来

说，完全可以理解列车运行中

出现的种种意外因素。因此，

铁路部门只需注明票面到站时

间为“准点时间”，并在乘车

须知中提醒“票面到站时间仅

供参考，请关注车站和列车工

作人员通知，以实际到站时间

为准”。这样一来，既能让旅

客有所参考，合理安排行程，

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误会和麻

烦。

应该肯定的是，近年来火

车票的一系列变化都体现了铁

路部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比

如，有旅客反映自己的身份证

号完全暴露在车票上，一旦丢

失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铁路部门便对车票身份证号进

行了部分遮挡。有媒体报道虚

假姓名、真实身份证号码可以

买到火车票后，虚假姓名就不

再出现在纸质车票上。

如今，新版火车票 8月1

日起将全面推行，希望铁路部

门顺应民意，在新版火车票上

增加“到站时间”。这不仅是

有效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充分

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同时也能

够促使铁路部门尽可能保障列

车准点，减少晚点现象，提升

服务水平。

文 / 钱夙伟
年仅 13 岁的温州永嘉女

孩小谢，七八岁开始练习光

脚踩刀刃的“绝活”，跟着父

亲谢继奎四处漂泊卖艺。为

了能专心卖艺，父亲甚至一

度希望读初一的女儿退学，

但女孩的老师和亲戚并不赞

同，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才让

他打消要女儿退学的念头。

（6月23日《温州都市报》）
让一个未成年的女孩从事

如此危险的表演，一旦闪失，

可能造成终生的危害。固然，

这个父亲是迫于生计，但显然，

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生存之道，

比如某电视新闻栏目所说的，

“好手好脚的，为什么不自己去

赚钱”，而把 13 岁的女儿当作

牟利的工具。这个父亲是不负

责任的，也是不称职的。对此，

有关部门不能听之任之。

这让人想起了一条旧闻。

同样是 13 岁的荷兰少女劳拉

·戴克，在父母的支持下，决

定驾船独自环游世界，但荷兰

社会福利部认为，未成年的劳

拉，没有能力独自进行这样危

险的远航，她父母的赞同是不

负责任的行为，因此将劳拉的

父母告上法庭。当地法院做出

裁决，禁止劳拉独自驾船环游

世界，还临时剥夺了劳拉父母

两个月的监护权，监护权交由

荷兰儿童福利部门监管。

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印

度一个 5 岁男孩，打算用10

天时间跑完 500 公里。然而，

正当起跑时，大批警察封锁了

长跑线路。他们是接到政府指

令，严禁男孩参加这项活动。

政府的理由是，让一个孩子去

尝试不属于他年龄的生活，是

一种极大的摧残。

这让我们听来似乎匪夷所

思。如有关官员所说，我国立

法比较强调亲属对未成年人的

监护，但对监护人监护能力的

规定却不甚明确，对公权力介

入监护的举措规定得不具体，

对有过错监护人的惩戒措施也

缺乏可操作性。

确实，虽然《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但是，如果

依然由失责家长行使监护权，

让孩子荷载与其年龄不相符的

功利负担之类侵权行为，就仍

然不可阻止。

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

作为未成年人，家长是他们的

监护人，但民政部门在未成年

人监护方面具有兜底责任。当

家长失责，而道德已不能制约

的时候，为了保护孩子的权益，

建立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衔接

机制，诸如叫停 13 岁女孩踩

刀刃“走江湖”，乃至剥夺失

责父母的监护权，无疑是当务

之急，更是势在必行。

■她时代观点

必须叫停13岁女孩踩刀刃“走江湖”

“买童有罪”是
司法的一次反思


